


附 件 ：

团体标准工作制定管理办法

第一条 协会、分支机构有条件的可成立“团体标准工作

组”（以下简称标准工作组），不具备条件的可确定专人负责

团体标准工作；无分支机构的专业领域，可由会员企业联合

发起设立标准工作组。同一专业领域原则上只设一个标准工

作组。

第二条 团体标准工作组的职责

1）负责其领域的标准需求的分析，提案的收集；

2）负责组织工作组委员对标准提案等材料的可行性论

证和初审；

3）负责组织工作组委员对在制标准各稿的质量把关提

出意见；

4）负责组织工作组委员参与标准的审查，当工作组能

力提升后，可由省协会标委会另授权由工作组单独组织本专

业领域的审查工作；

5）负责团体标准的解读；

6）负责组织本专业领域标准的有效性评价，对存在的

问题提出处理意见；提出团体标准继续有效、修订或者废止

的建议；

7）负责与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秘书处、分会的工作沟通。

第三条 标准工作组委员组成

1）标准工作组由委员组成，人员应为单数，人数不应少于

15人；委员应大部分由协会会员或分支机构会员组成，企业代

表应不少于2/3；委员中应至少包括一名标准起草的专家；委



员应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并有时间和精力参加团体标准的相

关工作。

2）标准工作组应选举一名委员任组长，负责标准工作

组的总体工作；标准工作组可设副组长，协助组长的工作；标准

工作组应明确至少一名委员，在组长的领导下负责标准工作

组日常工作，负责与协会秘书处的沟通等工作；相关职责和工

作内容应在标准工作组成立时制定详细的工作细则。

第四条 标准工作组组建、运行、变更

1）标准工作组成立应填写“XX 标准工作组组建申请

表”，及《工作组委员登记表》；

2）标准工作组申请报标准工作委员会，经协会批准后，

可正式开展工作；

3）标准工作组依据职责、工作细则等要求开展工作；

标准工作组的运行经费和日常支出由工作组自筹，应在工作

组成立前形成文件明确筹集的方式、用途及管理事宜。

4）标准工作组依据委员的能力、参加标准化工作的情况

进行适当变更，变更委员后新委员人员情况报秘书处备案；

5）对不符合要求的或长期不开展工作的标准工作组，协

会将视情况做出调整、撤销处理，另行组建。

第五条 本办法为《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团体标准制订

管理办法》（简称《管理办法》）。

本办法由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制订与解释。如国家管理机

关有新的文件精神要求，协会将进行修订与完善。



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流程图及要求

一、工作流程

（一）预研阶段（提交提案）

首发企业提出需求，联合数家企业共同发起，起草标准提案及

实施方案等，经协会秘书处初审，通过的进入立项阶段，未通过的

提出修改意见退回首发企业。

（二）立项阶段

协会秘书处将提案印发各委员审阅，然后召开提案论证评估会

议，经投票表决，超过三分之二统一的，给予立项，未超过三分之

二不予立项。

（三）编制阶段（起草阶段）

通过立项的提案进入编制阶段，由标准化工作组组织进行调研、

论证，完成征求意见稿，然后提交协会秘书处或标准化工作组，进

入征求意见阶段。



（四）征求意见阶段

由协会秘书处或标准化工作组，组织不同层面会议征求意见，

召开专业机构和协会会员或分支机构会员会议，把意见汇总进行

处理，完成标准的审查材料，提交标准委员会审查，进入审查阶

段。

（五）审查阶段

由标准委员会组织审查，召开审查会议，通过的进入标准发布

阶段，未通过的返回征求意见阶段中的标准审查材料环节，继续完

善完成审查。



（六）标准发布阶段（标准发布、出版）

由标准委员会进行材料汇总处理，完成报批稿，提交协会理事

会审议批准发布，由协会印刷标准文本，进行宣贯。

（七）复审阶段

标准批准发布后，每三年进行一次有效性评估，由标准委员会组织，开

展征求意见和有效性评估会议，形成继续有效、需要修订和废止三种结论，

按不同结论作出不同的决定。



二、制定周期要求

1、立项初审宜在 1 个月内完成；

2、立项审批宜在 1 个月内完成；

3、编制阶段宜在 6 个月内完成；

4、征求意见阶段宜在 6 个月内完成，其中征求意见环节

2个月内完成，汇总处理2个月内完成，完成标准审查材料2个月

内完成；

5、审查阶段宜在 4 个月内完成；

6、出版阶段宜在 2 个月内完成；

7、标准的制定从立项起两年内仍未达到审查发布阶段的，

标准项目将予以取消；

8、标准批准发布后每三年进行一次标准有效性评估。

三、各阶段需提交的材料

1、立项阶段：标准项目建议书、实施方案、标准提案。

纸质材料各一份，同内容电子版（Word 格式）一套；

2、征求意见阶段：征求意见通知、标准征求意见稿、



标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反馈表、征求意见时间。电子版

（Word 格式）一套；

3、审查阶段：标准的送审稿、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

标准征求意见处理表、团体标准委员征求意见表。电子版

（Word 格式、委员意见表可为 PDF 格式）一套；

4、标准报批：见《团体标准报批文件清单》。纸质材

料各2份，同内容电子版（Word 格式）一套。

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团体标准标识与编号规则

一、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团体标准标识

中文标识：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标准

英文标识：T/FJCFA

二、编号规则

T/FJCFA—XXX—XXXX

年代号

团体标准顺序号

社会团体代号

团体标准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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